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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离婚不要患病儿子又反悔

法官：为了孩子的成长，
驳回！

《现代快报》邓雯婷

近日，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的孟如歌法官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

温暖的锦旗和两封感谢信，其中一封感谢

信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祝孟阿姨天天

开心”。6月2日，记者了解到一纸有温度

的判决背后的暖心故事。

2016年，磊磊的父母协议离婚，之后磊

磊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没想到2021年 3

月，磊磊的生父孙某突然去江宁开发区法

院起诉，要求变更磊磊的抚养权，由他照

顾，理由是前妻王某已再婚再育，无暇照顾

磊磊。对于前夫的起诉，王某表示，磊磊很

小的时候就被确诊为癌症，孙某不仅不关

心孩子病情，反而坚持离婚。

王某说，离婚协议已明确约定由自己

抚养磊磊，且磊磊自出生起一直跟随自己

共同生活。自己现在家庭关系稳定和谐，

家人相处融洽，完全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

教育、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磊磊是在自

己多年悉心照料下才得以战胜病魔，双方

已形成难以割舍的母子感情。

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承办法官孟如

歌注意到，这是一起涉及特殊儿童、特殊家

庭的案件，应查实查明以最大限度保护离

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利益。

为了解磊磊的真实想法及生活、教育

情况，承办法官主动邀请磊磊一起玩耍。

法官观察到，磊磊在提及继父、妈妈及弟弟

时神情愉悦，表示他和妈妈、继父及弟弟一

起生活很开心。承办法官又特地走访了磊

磊所在学校，老师反映平时王某关心磊磊

的学习，也给予了磊磊良好的生活条件，家

访时感受到王某家庭氛围和睦。同时，磊

磊继父向法院承诺自己很爱磊磊，愿意和

王某共同抚养孩子。

法官审理查明，磊磊3岁时经医院诊断

为癌症并入院手术治疗。随后，孙某坚决

要求与王某离婚。后双方协议离婚并约定

磊磊由女方直接抚养。离婚后，磊磊主要

跟随王某共同生活，由王某负责照料、教

育、陪护。2018年，王某再婚并育有次子，

现在家庭祖孙三代和睦融洽。

在庭审中，孙某声称磊磊的医疗费全

部是自己出的。承办法官经调查发现他说

了谎，严肃指出：“在庭审中你必须要诚实，

这样的品德和作风，还怎么放心把孩子交

给你管教！”“现在这么关心儿子，当初你离

婚的时候，心思在哪？”

承办法官认为，评判未成年子女健康

成长的有利标准，不能仅从抚养能力、条件

的传统观念认定，还应结合思想道德、情感

因素及尊重孩子内心真实感受等方面综合

判断。本案中，王某为患病子女的勇于担

当及倾力付出应给予鼓励和肯定。据此驳

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近日，磊磊和母亲一起来法院送锦旗，

“法官阿姨，谢谢您守护了我的家！”

孟如歌表示，法院应通过裁判弘扬积

极向上的家庭道德观、责任观，尽量避免法

律的刚性对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伤害，最大

程度保护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利益。

拼酒置气打伤同事眼睛

高心和李泰是多年的同事。2016年7月16日下午

5点左右，二人在一饭店吃饭时，因拼酒发生争吵。被同

事劝开后，李泰又与其他同事离开饭店到一烧烤店吃

饭。7点30分左右，高心打电话约李泰见面了结一下发

生的不愉快。沟通中，二人再次发生争执，并约在烧烤店

见面。

二人见面后，又因话不投机发生肢体冲突。厮打过

程中，高心将李泰眼部打伤。

事发后，李泰报案，并在双鸭山市公安局进行了首次

司法鉴定。鉴定结果：右眼眼球内陷，构成轻伤。

伤情鉴定后，高心坚称没有打李泰，并在赔偿一事上

始终没达成一致。就高心、李泰二人和解一事，同事、单

位也多次调解协商，都未取得双方的谅解。

2016年11月，高心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采取强制

措施。

定罪的关键在伤情鉴定。

“我的右眼球都变形了，不能让高心逃避责任。”因为

对伤情存在争议，李泰先后进行了3次司法鉴定。

“第二次鉴定主体不是受伤的右眼球，而是左眼球，

鉴定结果与第一次鉴定出现偏差，不构成轻伤，高心有被

改判无罪的可能。”一心想让高心受到法律制裁的李泰，

在这种情况下，于2018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司法鉴定。这

次的鉴定机构是国内较权威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

心。

第三次鉴定的结果认为，李泰的左眼眶上壁（前颅窝

底）及双侧眼眶内侧壁（筛骨纸板）骨质断裂，遗留右眼球

内陷0.2cm，损伤属轻伤一级，十级伤残。

2019年1月，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高心有期

徒刑1年8个月，高心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李

泰伤情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

院认为第三次鉴定结果“不存在误差值”说法不够准确，

2020年9月，因对3份鉴定意见均未采信而改判被告人

高心无罪。

李泰仍是不服，申请检察机关抗诉。尖山区检察院

在经过一系列取证后，2021年3月26日，经双鸭山市检

察院支持抗诉，此案二次改判，二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被告人高心有期徒刑1年。

罪与非罪面前丝毫不能差

改判是漫长的，证据认定是一个专业而复杂的过程。

“从一审有罪判决到发回重审后的无罪判决，最后抗

诉成功改判有罪，检法两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对鉴定数值

‘0.2cm’的

认定上。”据双鸭山市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王秀

平介绍，从有罪到无罪再到有罪判决，都围

绕着鉴定意见中的“0.2cm”展开。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一侧眶壁骨折致眼

球内陷0.2cm以上构成轻伤一级”，“以上、以下”均包含

本数。0.2cm成为是否构成轻伤一级的临界值，它关系

到是否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作出两次不同的判决结果，原因就在于是

否采信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

“在罪与非罪面前，丝毫不能差。”王秀平细查证据，

发现3家不同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分别得出右眼球内陷

为0.3cm、0.2cm、0.2cm的结果，都符合构成轻伤一级的

标准。

在与鉴定人员直接沟通后，王秀平得出结论：比较而

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内容更客观、全面

和具体，分析论述更充分，鉴定方法科学，且能够与其他

证据相互印证，可以排除“鉴定误差”的可能性，应当作为

定案的依据。

发现存在新的抗点

伤情鉴定意见作为核心证据之一，是构成故意伤害

罪的必备要件，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刑罚裁量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审查案件证据时，除了对鉴定意见存在‘理

解错误’的抗诉理由外，还发现存在新的抗点。”据王秀平

介绍，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除了对被

害人双眼眼球突出度进行测量，还同时组织眼科专家对

被害人案发当天的CT片进行会诊，会诊意见为左眼眶

上壁、双侧眼眶内侧壁骨质断裂，属于两处眶壁骨折。

而李泰的出院诊断结果却为双眶内侧壁凹陷，指的

是眼眶眶壁一处骨折。

那么，究竟是一处骨折还是两处骨折？《人体损伤程

度鉴定标准》规定“两处以上不同眶壁骨折”构成轻伤一

级。因此，是否属于“两处眶壁骨折”，也同样决定了被告

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没有对此处

伤情进行分析说明。办案检察官经多方努力与鉴定人取

得了联系，鉴定人答复称当时邀请了重庆市眼科专家通

过观看被害人的CT片得出会诊意见，应当属于两处不

同眶壁骨折，属新鲜损伤。虽未进行分析说明，但已体现

在鉴定过程中，鉴定结论是正确的。

为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办案检察官主动向法医和

医学专家咨询。同时引导侦查机关补强证据，邀请专家

对被害人的CT片进行查看，最后得出“左眼眶上壁和双

眼眶内侧壁骨折”的会诊意见。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中的专家会

诊意见为被害人左眼眶上壁、双侧眼眶内侧壁骨质断裂，

经仪器检测其中一处眶壁骨折致右眼球内陷0.2cm，无

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构成轻伤一级，应当采信西南政法

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检察机关的这一抗诉意

见得到了法院的采纳。

黑龙江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滕海峰介绍，高

心故意伤害案在精准抗诉案件中具有代表意义，是检察

机关精准认定证据、追求办案极致的典型范例。

（文中均为化名）

一起伤害案，历时5年，经3次鉴定，4次裁判

骨折到底是一处还是两处？

《检察日报》

“检察机关的抗

诉意见正确，予以采纳，原

审被告人高某犯故意伤害罪，改

判有期徒刑1年……”近日，由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检察院提起、双鸭山市

检察院支持抗诉的被告人高心故意伤害案，法院改判，撤

销原审无罪判决。至此，这起历时5年，经3次司法鉴定、

4次裁判、2次改判的故意伤害案终于尘埃落定。


